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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通常对犯罪较轻，不需要逮捕，但需

要对其人身自由作一定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制度的羁押替代功能对于保障司法人

权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措施适用率极低，与英美国家的保释制度适用情

况相比，有很大的差距。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不明确是我国取保候审适用率低的主要原因，从英国是否

予以保释考量因素的变化分析，以期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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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il pending trial is a non-custodial coercive measure stipulated in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which is usually applied to criminal suspects and defendants who commit minor crimes and 
do not need to be arrested, but whose personal freedom needs to be restricted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alternative to detention function of the bail syste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otection of 
judicial human rights. However, in China’s judicial practice, the application rate of bail pending trial 
measures is extremely low, compared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bail system i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lack of clarity in the conditions of application of bail pending trial i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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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reason for the low application rate of bail pending trial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the factors considered in whether to grant bail in the UK is intended t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bail pending trial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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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我国民主与法治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随着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刑事案件侦查阶段犯罪

嫌疑人被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的情况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司法实践中，审前羁押率居高不下，超

期羁押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此种情况已然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顽疾。英国对于保释制度的广泛适用使其在

司法实践中很好地避免上述问题的出现，对我国实践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 案例分析 

案情：张兵，务川自治县鲁牙溪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因涉嫌犯骗取贷款罪，于 2020 年

10 月 15 日被遵义市正安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10 月 16 日变更强制措施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2020
年 10 月 26 日，犯罪嫌疑人代理律师向正安县公安局提出了取保候审申请并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书。正安

县公安局认为，对犯罪嫌疑人张兵采取取保候审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有碍侦

查活动，决定不予变更强制措施。张兵因涉嫌犯聚众斗殴罪，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被正安县公安局执行

逮捕，因患严重疾病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送遵义市第四人民医院所外就医，2021 年 3 月 28 日死亡。1 
张兵涉嫌犯骗取贷款罪和聚众斗殴罪，即便经过法庭审判罪名成立，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也不会被判

处死刑。没想到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由于被采取不恰当的刑事强制措施无法获得及时的医疗救助，

导致生命逝去。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侦查机关，侦查机关不愿意对犯罪人采取非羁押强制措施的原

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取保候审的适用角度展开分析。 

3.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 

取保候审规定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六章强制措施中。取保候审的定义是“侦查机关责令犯罪嫌

疑人提供担保人或交纳保证金并出具保证书，保证其不逃避或妨碍侦查，并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措施”

[1]。取保候审是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一种强制措施，定位在为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提

供程序性保障，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侦查、审判，不妨碍案件侦查。 

3.1. 法律规定 

《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

人、被告人可以拘传、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2由此可见，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是犯罪嫌疑人、被告

Open Access

 

 

1《贵州知名企业家羁押期间重病身亡此前家属多次申请取保被拒》，载凤凰网，https://i.ifeng.com/c/880OA7JUGyz。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六条。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23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https://i.ifeng.com/c/880OA7JUGyz


郭辰辰 
 

 

DOI: 10.12677/ojls.2023.113232 1630 法学 
 

人，即已经有初步证据证明其实施了犯罪行为。有权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机关仅限于公检法三机关。取

保候审的方式有两种，提出保证人或者缴纳保证金。 
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 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三) 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

自理，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四) 羁押期限届满，

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3 
所有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应当履行相应的法定义务，遵守以下规定：“(一) 未经执

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 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二十四小时以内

向执行机关报告；(三) 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四) 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扰证人作证；(五) 不得毁灭、伪

造证据或者串供。”4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与特定的人、场所有高度关性，人民法院、人

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可以根据案件情况，“责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项或者多

项规定：(一) 不得进入特定的场所；(二) 不得与特定的人员会见或者通信；(三) 不得从事特定的活动；

(四) 将护照等出入境证件、驾驶证件交执行机关保存。”5 

3.2. 适用现状 

我国对于取保候审的适用规定明确，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人“可以”取保候审，再结合《刑事诉讼

法》第七十二条，“取保候审的决定机关应当综合考虑保证诉讼活动正常进行的需要，被取保候审人的

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性质、情节，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6由此可见，对于是否适用取保候审，司法机

关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前案为例，犯罪嫌疑人张兵患有严重疾病，按规定可以取保候审，公安机

关结合案件情况综合考虑后，认为张兵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有碍侦查活动，

因而拒绝对其取保。在一条本可获救的鲜活生命逝去之后我们不免心有疑问，何谓有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有碍侦查活动的可能？被取保候审人的人身危险性如何认定？是否有明确的标

准可以对其量化？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申请被拒是否可获得有效的救济？对公安机关的决定是否建立有

效的监督审查机制？ 
我国的取保候审定位是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义务帮助司

法机关查清事实真相，由于我国刑事追诉中证据以“口供为王”，事实上的“案卷中心主义”，使得侦

查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分外注意，曾经甚至到了得到有罪口供就相当于成功破获案件的

程度[2]。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处于被羁押状态，一方面侦查机关可以获得随时讯问犯罪嫌疑人的便

利，另一方面，由于犯罪嫌疑人被羁押，无法与外界联系心理处于高压状态，使得侦查机关更容易获得

其有罪供述。加之，侦查机关对是否取保候审有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又无有效监督，使得侦查机关对

取保候审的适用几乎毫无兴趣。但是对于犯罪嫌疑人而言，在这样严重失衡的关系状态下，犯罪嫌疑人

所做有罪供述的真实性、自愿性都存在高度危险。 

4. 英国保释制度 

保释是刑事司法人权的保护措施之一，这种观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普遍认可。法学界普遍认同

保释制度发源于英国，在保释制度近代化、现代化后为英国的刑事犯罪治理产生了良好的积极影响。 

 

 

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 
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 
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一条。 
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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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生背景 

英国的保释制度最初在 12~13 世纪出现，当时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必须经由巡回法官审理。但是法官

的数量与待处理的刑事案件数量悬殊甚大，因此许多犯罪嫌疑人都是被逮捕后处于羁押状态以等待法庭

审判。这些处于羁押状态的犯罪嫌疑人由治安官看管，如果有人逃脱则需担责。法网恢恢，但实践中难

免存在错漏，有的犯罪嫌疑人因为治安官的疏忽没有被羁押，这些未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通常都会逃跑

以躲避可能到来的有罪审判。治安官为了降低担责风险，“在这种背景下，一种制度产生了：即郡长将

被幂押者释放回家，但他的家人必须保证其在开庭时出庭受审”[3]。 

4.2. 历史发展 

1275 年英国制定了一部规范审前释放程序的法律，将犯罪分为可保释的和不可保释的两类。1826 年，

考虑到之前由治安官决定保释的做法产生很严重的司法腐败现象，立法决定由处于司法中立地位的法官

行使决定保释的权力。为了进一步防止滥用保释权力的现象出现，又有立法案将原来由一名法官处理保

释问题该由两名法官进行，还规定不得要求过高的保释金，以确保每个人都有获得保释的现实可能。英

国现行保释制度倾向于“给予任何被检控者保释，因此准予保释是常例，而不准保释反而有着十分严格

的规定。因此，保释实际上成为一项在被检控者没有被判决确定有罪之前，等候审判的过程中，对其有

利的维护其人身权利的程序设计”[3]。 

4.3. 考量因素的变化 

1275 年立法认为可能影响到是否准予保释的因素大致有三个：1) 犯罪性质的严重性；2) 有被定有

罪的可能性；3) 被检控者逃匿的可能性。但这三个因素都源于一个基本的考虑，即衡量被检控者会否出

庭受审的可能性。1826 年立法确认不可保释条件并应当受监羁押的条件是，必须有确实可信的证据。1835
年开始，只关注被告人是否出庭受审。1848 年对被控重罪的被告人关心重点转移，法官对被告人的行为

举止进行判断决定是否保释，即便被告人提供会出庭受审的可靠保证。到 19 世纪末，英国关于保释的法

律唯一关心是确保被监控者能够在开庭时出庭受审。 
通过英国保释考量因素的变化可以清晰地看到，保释的条件设置较低，使得保释的适用十分普遍。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则上均应该获得保释，而不被保释成为例外。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任何公民都享

有人身自由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保释是他们依法享有的权利，而不是国家对其法外开恩。 

4.4. 英国保释制度概况 

4.4.1. 适用范围 
英国保释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存在两个重要的理论基础，即任何人都享有人身自由权和无罪推定原则。

人人生而自由，任何人在被法庭宣判有罪并判处刑罚之前都天然地享有自由的权利。因此，英国保释的

范围非常广泛，理论上任何案件都可以适用保释[3]。根据 1976 年英国《保释法》第 4 条，权利保释是指

保释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一项法定权利，获得审前保释则是公民除列举的保释权例外的一种基本权

利[4]。但是，为了平衡保护公众、保护证据和避免犯罪嫌疑人逃跑逃避审判的利益需要，也规定了拒绝

保释的情形：1)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不会按照保释要求出庭；2) 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可能进一步犯罪；3) 有
足够的理由相信会威胁、干扰、伤害证人、妨碍司法程序正常进行。 

4.4.2. 适用程序 
在英国，保释是刑事诉讼中必不可少的程序，具体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实施逮捕阶段和第一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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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在实施逮捕阶段，由拘留警官决定是否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保释。犯罪嫌疑人被带到警察局后，需采

集指纹、DNA 取样。若被保释人没有按要求再次到警察局，将被重新逮捕。当犯罪嫌疑人第一次出庭时，

法官需要决定是否对嫌疑人进行保释，这实质上是对警察局拒绝保释进行再一次的审查。在此阶段，检

察官和嫌疑人律师应对此发表意见。如果检察官认为犯罪嫌疑人可能不按条件出庭或者可能重新犯罪，

则应该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若被保释人没有按要求出庭，被视为严重的犯罪，构成藐视法庭罪或潜逃罪，

将被单独指控。关于保释权，行使保释权的只有警官和法官，而检察官只有有限的上诉权。 

4.4.3. 适用方式 
在英国，保释可以分为无条件保释和有条件保释。无条件保释是指，犯罪嫌疑人无条件获得释放。

一般情况下，应当无条件释放。如情况变化，无条件保释可以转化为有条件保释。有条件保释是指，如

果决定保释而不附加条件将导致危险时，可以附加以下一个或多个条件：1) 有一个明确的住址；2) 每天

上午到当地警察局报到；3) 宵禁；4) 缴纳保证金；5) 有防止逃跑的安全措施；6) 符合保释支持计划；

7) 提交护照等等。 
保释还可以分为财产与非财产保释，并且可以同时适用。财产保释可进一步分为保证金保释、定金

保释。非财产保释可分为个人具结释放、一般保证人保释等。个人具结保释是指被告人向法院出具保证

书，保证自己在获释后及时出庭接受审判，遵守法律，就可被释放。在保证人保释方面，担保人通常由

被告人的亲友担任，以其诚信或者财产为基础，保证被告人能按时到庭。 

5. 英国保释制度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启示 

英国保释的条件设置较低，保释的适用十分普遍，对降低审前羁押率有积极作用，我国取保候审的

适用可以借鉴保释制度。 
对于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取保候审属于强制措施，所以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取保候审的前提必须是

其符合采取强制措施的条件。若不采取强制措施，诉讼亦能顺进行，则不能因取保候审对犯罪嫌疑人的

自由限制相对较弱而忽略其前提要求。而不采取强制措施不足以保障诉讼顺利进行时，相对于羁押性强

制措施，应优先适用取保候审[5]。通过优先适用非羁押强制措施，减少审前羁押率，推进少捕慎押的刑

事政策的落实。此外，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可以予以明确化，并将条件适当放宽。法律规定“应当取

保候审”的情形，即满足法定条件，司法机关必须将犯罪嫌疑人取保。 
对于取保候审的适用程序。首先，可以将决定取保候审的权力，从负有追诉职能的公安机关和检察

院权力中剥离，统一交由处于司法中立地位的人民法院行使。其次，需要对适用取保候审的程序进行细

化规定，以确保取保候审中程序正义的实现[6]。再次，在决定取保候审的过程中应加强犯罪嫌疑人一方

和受害人一方的参与程度，以规范取保候审的适用[7]。 
在英国，获得保释是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除非存在例外情况，否则不得拒绝保释。这样的立法

思想值得借鉴，但是法律观念的改变不能一蹴而就，法律制度的变革也不能脱离本国实际进行。目前我

国尚无法将被取保候审规定为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但通过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方面借鉴保释制度，立

足我国国情，不断进行完善，使其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一张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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